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2022年度“八五普法”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    普法与依法治理股是司法局内设股室，有一名分管领导，一个股长，一名普法专干。
（二）资金基本情况

   依据国家省中长期法治建设等政策和法规，目的是建设“法治江华”，为江华经济、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、增强人民法治意识；2022年县司法局根据江发[2017]10号文件，为贯彻落实全民普法项目，实现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目标要求，由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负责此项目，县财政安排八五普法专项资金53万元。

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

    2022年“八五普法”项目投入53万元，统筹推进依法治县、全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深化“法律八进”活动，推进基层法治建设，指导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(社区)创建，沱江镇山寨村成功创建国家级“民主法治示范村”、大石桥乡安家村成功创建省级“民主法治示范村”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专项总收入53万元，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,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县司法局。“八五普法”项目53万元，根据项项目实施进度均已支付总项目资金的100%，共计53万元，全县16个乡镇均完成法律顾问聘任工作，319个村（社区）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，培训乡村“法律明白人”618人。

  我局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“八五普法”项目的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专人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一是财务装备保障股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，不予报账，按照“先建、后验、再报账付款”的拨款程序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二是实行了会计核算电算化。实行专人管理，专人储存，专账核算，工作效率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。三是严格资金监管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资金管理人员经常进入村/社区、学校等，了解项目进度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三、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

我局严格按照“八五普法”资金管理要求，结合我局专项资金管理相关政策和制度，使用和监管资金。为统筹抓好我局“八五普法”工作,确保按期高标准完成各项建设任务,我局全面普法与依法治理股（法治调研与督察）全力抓好普法与督察工作的落实，完成了局党组安排的各项任务。

四、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
我局从3月份开始组织全局30名干警深入该镇19个村开展为期2个月的法治宣传专项行动。活动期间共为村民上法治课19堂，发放宣传书籍20000余册，制作宣传横幅100余条，参与化解矛盾纠纷20余起，有力的提升了广大群众法治意识，维护了该镇社会稳定。截止目前，全县开展“护蕾行动”、“反诈骗”等专项“八进”整治活动540场次，上法治课1200场次，发放入户普法知识挂图等20余万份，为平安江华、法治江华建设做司法贡献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：
1、普法工作涉及面广，活动多，人员严重不足，日常工作繁重，不利于我县普法工作的有序发展;
    2、在农村、偏远山区还有许多受教育有限的居民，法律意识淡薄，不识字，对相关法律理解有一定偏颇，普法工作的有效性存在一定欠缺。

（二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加强“关键少数”学法用法制度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分众分类学法考法制度，有效实施行业考法和区域考法相结合。深入开展“法律六进”及主题普法活动开展，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。实施“八五”普法意见，建立普法新工作机制。开展法治乡村建设，落实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，加强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宣传实施，加强乡风文明建设，有效提升乡村法治化进程。

六、有关建议
将紧扣党史学习教育和“五联系五到户”专题活动的主题，结合普法与依法治理和法治调研与督察的实际，推动普法活动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单位、进机关、进宾馆、进景区等，进一步加强新媒体普法宣传，全面营造法治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。进一步落实法治调研与督察工作，对相关单位开展法治调研与法治督察活动，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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